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部门2017年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绩效情况说明
2017年，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部门预算共批复项目10个，我部门认真组织项目实施，深入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分项目绩效情况为：
1、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办案业务费1075.79万元，与上年度预算1096万元对比下降1.85%。2017年办案业务费支出1075.79万元，主要用于打击刑事犯罪处理行政违法。本年度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政法公安重点工作，以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为主线，以信息化建设应用为支撑，以合成作战为动力，以队伍建设为保证，以安边、反恐、禁毒、维稳为重点，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锐意创新，为全市社会经济跨越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固的政治环境，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重点工作办结率为100.00%，自评情况为优。
2、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公安特种奖励经费31万元，与上年度预算31万元对比持平。2017年公安特种奖励经费支出31万元，主要用于奖励给情报线索信息员。该为公安机关提供了大量社会情报线索，保证了公安机关掌握社会治安动态、违法犯罪信息及社会矛盾纠纷隐患，及时出动警力精准打击，坚决把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了社会安全稳定，自评情况为优。
3、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禁毒专项补助经费300万元，与上年度预算50万元对比增加250万元，原因是经隆阳区人民政府批准新招录禁毒专职人员128名（月工资2000元），该项经费专项用于禁毒专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该项目支出300万元。通过招牌禁毒专职人员，投入乡镇街道，充实了基层禁毒工作力量，加强了全区禁毒管理，涉毒违法明显下降，保障了社会稳定，自评情况为优。
4、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反恐怖工作经费51.5万元，因该项目功能科目支出涉及公安机关秘密，在此不予公开说明。自评情况为优。
5、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经费142.35万元，新雨社区戒毒康复场所伙食费和医疗费补贴20万元，治安拘留所拘押人员生活费、医疗费30万元，以上三项合计192.35万元，与上年度预算数对比持平。2017年在押人员给养费（伙食费、医疗费和生活费等开支）支出192.35万元。该经费稳定投入，保障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基本权利，为拘押、拘留违法犯罪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场所，为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处置违法犯罪人员提供了保障，自评情况为优。
6、 [bookmark: _GoBack]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戒毒康复场所税改转移支付资金55.28万元，与上年度预算数对比持平。2017年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戒毒康复场所建设支出55.28万元，主要用于戒毒场所新雨社区扩建项目建设。隆阳区戒毒康复场所新雨社区原设计容纳戒毒人员数量300人，现在押戒毒人员月均700余人，现实际戒毒数已超过可容纳数，戒毒场所紧张、戒毒环境不够理想，该状况现已严重影响到戒毒人员在所戒毒质量效果。2016年开始，我局加大了新雨社区建设投入，拟计划扩建戒毒场所新雨社区，确保戒毒场所充足，保证戒毒质量效果，自评情况为优。
7、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警犬繁育及训养经费15万元，与上年度预算数对比持平。2017年该项目支出15万元，主要用于购置犬粮，警犬训练繁育支出。警犬有利于民警更好的侦查破案，它能在侦查、警卫工作中挡任追踪、搜索、警戒、鉴别气味、缉捕逃犯、获取罪证等特殊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度我局出动警犬1000余次，用于搜查毒品、警戒、安保、获取罪证等工作，破获了部分涉毒案件，并为国家重大节庆安保提供了服务，自评情况为优。
8、 根据2017年隆财预【2017】13号文件预算业务装备经费支出649.08万元，与上年度预算671万元对比减少3.27%。2017年我局业务装备经费支出649.08万元，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隆阳城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区公安局禁毒指挥协成作战平台建设、禁毒实验室建设、Y数据库建设。2017年我局在党委政府及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关心支持下，成功建成禁毒实验室建设，推进了Y数据库、隆阳城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民警更好的开展侦查、执法、执勤活动，提高了民警工作质量和效率。2017年度隆阳区刑事犯罪、行政违法案件明显下降，促进了社会治安稳定，保障了国家政治安全，自评情况为优。
